保險業承保身心障礙者處理原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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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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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各保險公司對身心障礙者之核保，應遵循下列原則:

(1)對肢體障礙者宜比照一般之核保規則辦理，即對被保險人之身體狀況、所從事職業內容之危險程度、個人或家庭之財務狀況等因素予以評估。
(2)對心智障礙者應參考險種之特性及公司核保之相關考量因素，從照顧其合理權益之角度，評估心智、身體狀況、所從事職業內容之危險程度、個人或家庭之財務狀況等因素予以進行危險評估，以核定適當之承保條件。
	一、各人壽保險公司對身心障礙者之核保，應遵循下列原則:

(1)對肢體障礙者宜比照一般正常人之核保規則辦理，即對被保險人之身體狀況、所從事職業內容之危險程度、個人或家庭之財務狀況等因素予以評估。
(2)對心智障礙者應參考險種之特性及公司核保之相關考量因素，從照顧弱勢者合理權益之角度及其危險程度進行危險評估，以核定適當之承保條件。
	1.配合產險業納入規範，將「人壽保險公司」修正為「保險公司」。
2.依衛福部105年8月18日召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優先檢視清單第四場次審認會議」會議決議，刪除第1款「正常人」一詞。
3.為避免身心障礙者受到不公平待遇，修正第2款內容。

	二、各保險公司應要求業務員於招攬身心障礙之被保險人時，對公司承保條件與核保規則加以說明，並提供有關之諮詢服務。
	二、各人壽保險公司應要求業務員於招攬身心障礙之被保險人時，對公司承保條件與核保規則加以說明，並提供有關之諮詢服務。
	配合產險業納入規範，將「人壽保險公司」修正為「保險公司」。

	三、對於投保前已符合「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殘廢等級狀況之被保險人，各保險公司得於其投保時要求出具除外責任同意書，以避免保險事故發生後，申請理賠時可能產生之認定上爭議。
	三、對於投保前已符合「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殘廢等級狀況之被保險人，各人壽保險公司得於其投保時要求出具「除外責任同意書」，以避免保險事故發生後，申請理賠時可能產生之認定上爭議。
	1.配合產險業納入規範，將「人壽保險公司」修正為「保險公司」。
2.由各公司依現行實務作業訂定確立保險範圍之表單名稱，爰刪除除外責任同意書之引號。


	四、保險公司對身心障礙者之未承保案件，應以書面敘明未承保理由通知契約要保人。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保障身心障礙者投保權益，規範保險業對身心障礙者之未承保案件，應以書面敘明未承保理由通知身心障礙者等納入規範。

	五、各保險公司應建立承保身心障礙者之經驗統計資料，以為日後修正承保標準之依據。
	四、各人壽保險公司應依附件建立承保身心障礙者之經驗統計資料，以為日後修正承保標準之依據。
	配合增列第4點，原第4點變更為第5點，並配合產險業納入規範，將「人壽保險公司」修正為「保險公司」。

	(刪除)
	附件：身心障礙者經驗統計分類項目：
﹝一﹞單眼失明
﹝二﹞雙眼失明
﹝三﹞弱視
﹝四﹞聾
﹝五﹞啞
﹝六﹞聾且啞
﹝七﹞平衡機能障礙
﹝八﹞肢體缺失或機能障礙
　　　1.不使用輔助器材者
　　　2.使用輔助器材者
　　　3.使用輪椅者
﹝九﹞脊柱或胸廓異常
﹝十﹞自閉
﹝十一﹞智能障礙
﹝十二﹞精神病患
	附件刪除，理由如下: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102年12月2日函指示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自101年1月1日起建置身心障礙者經驗統計資料庫，各保險公司應按時依該中心訂定之保戶身心障礙類別資訊進行相關統計分類報送，因原條文附件所列之分類項目恐未能包含所有身心障礙類別，且針對多重障礙者之分類歸屬亦未有明確，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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